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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定名為水沙連社區大學(以下簡稱本社區大學)，係南投縣政府教育處委託南投縣大成國中辦理，依法成立。

第二條： 本社區大學屬非正規教育之學習機構，為提供社區民眾終身學習機會，並讓民眾關懷社區，進而參與在地公共事務為宗旨。

第三條： 本社區大學之校本部設於南投縣埔里鎮大城路169號（大成國中），並另設埔里分校於南投縣埔里鎮大城路169號（大成國中）、國姓分校於南投縣國姓鄉石門村國姓路237號（國姓國中）與魚池分校於南投縣魚池鄉瓊文巷41號（魚池國小）等三個分校。

第四條：凡年滿十八歲之社會民眾，皆可報名選讀。

第五條：本社區大學校本部設校長一人，由承辦學校大成國中校長兼任，綜理本社區大學總體校務，設分校校長二人，由承辦學校國姓國中及魚池國小校長兼任，負責督導分校業務。其下分為專職人員與兼職人員：
（一）專職人員：置教務長一人，秘書若干人，由縣府派任，由校長指揮監督。分為教務、學務、社區、總務等四組業務，辦理教師遴聘、課程規劃、學員管理及社區經營參與、資訊等事宜，教務長依權責統籌管理。教務長與秘書所需之人事經費，由縣府編列預算支應。

（二）兼職人員：社區大學之會計、出納、事務由承辦學校之會計主任、出納組長、事務組長兼任，辦理社區大學採購、核銷、庶務、修繕維護等事宜。

第六條：本社區大學另設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會，負責校務發展、課程發展與規劃，由校長、教學中心主任、教務長、行政人員、教師代表、學員代表組成之，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七條：本社區大學另設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由本社區大學指派人員及聘請專家學者擔任之，負責教師資格審查、聘任、課程審查及評鑑考核，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第八條：本社區大學任課教師聘期採期別制，均以兼任聘用，其聘任方式另訂要點規定之。

第九條：本組織章程經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定，並函文縣政府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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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水沙連社區大學（以下簡稱本社區大學）依據水沙連社區大學組織規程第六條，為規劃本校課程定位及發展，訂定「水沙連社區大學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以下簡稱本會），設委員9至11人，校長、分校校長、教務長為當然委員，行政代表2至4人、教師代表及學員代表2至5人共同組成。本社區大學每年度提教師代表、學員代表建議名單，經校長圈選後聘任之，任期為 1 年，連選得連任。 

第三條：本會工作職掌： 
一、校務規劃與建議。
二、課程規劃與建議。 
三、特色課程規劃與建議。 
四、其他課程規劃與建議。 

第四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席，校長不克出席時，得於委員中選一人代理主席，本會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人員出席，始得開會；表決時，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本會得設置各專案小組以執行專案或研討會。 

第六條： 本會每年召開二次會議為原則，並得依課程需求增加召開會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會核定，並函文縣政府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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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本辦法依據「水沙連社區大學組織章程」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為推動本社區大學課程之整體規劃，發展課程特色，加強優秀師資之延攬，設置「教師聘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本會任務如下： 
一、審查本校每學期之課程開設與師資遴聘。
二、核定本校講師之聘任與評鑑考核。
三、其他課程發展之相關事項。
第四條：本會置委員五至七人，並設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任之。除社區大學校長及教學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及學者專家二至三人組成。 
第五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席，校長不克出席時，得於委員中選一人代理主席，本會需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人員出席，(含學者專家需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表決時，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本會會議每學期應召開一次，必要時得招開臨時會。 
第七條：本要點經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定，並函文縣政府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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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辦理水沙連社區大學（下稱本社區大學）教師之任用暨課程審查，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教師之任用應經本大學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聘任之。
第三條：本大學教師之任用及開課規定如下列：
（1） 教師一學期一聘，均為兼職。
（2） 教師是否續聘視其教學成效與品質、學員滿意度、教師自身狀況及本大學課程規劃而定。
（3） 教師開課課程之送件，需經各分校初審通過，且各分校保有教師開課准否之決定權。
（4） 教師開課之課程需送交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開課；新任授課教師應將身分證及相關證件正本送交各分校影印，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符」之印章。
第四條：本大學任用之教師包括學術類教師、生活藝能類教師及社團活動類教師等三類。
第五條：本大學任用之學術類教師，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 具有國內外立案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資格。
(二) 在學術領域具有特殊成就、專門著作或相關專業證照，經本大學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認可者。
第六條：本大學任用之生活藝能類及社團活動類教師，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 具有國內外立案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資格。
(二) 具有國內外立案之大學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三) 在專業領域具有傑出表現或有具體之研究成果或貢獻者。
(四) 在專有領域具有專門著作或相關專業證照，經本大學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認可者。
(五) 對於社區營造之推動有具體之貢獻者。
第七條： 本大學教師之聘任，應有教師任用暨審查委員會二分之一以上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通過後，始得聘任之，若審查不通過者，將不予開課。
第八條： 各種課程與教學點設立之審查、審查方式與其準備資料如下
(1)  舊課程
1. 定義:兩年內課程名稱或內容無大幅修改者
2. 審查方式:若評審委員或行政人員對於課程有調整空間則審查之，否則列印課程大綱備查。
(2)  新課程舊老師
1. 定義:不符合舊課程定義之課程
2. 審查方式:交由教師聘用及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
3. 準備資料:課程大綱

(3)  舊老師多開一門課
1. 定義:上學期有在水沙連社區大學任教，這學期要多教一門課程者
2. 審查方式:交由教師聘用及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
3. 準備資料:課程大綱
4. 課程開設條件:上學期任教之課程額滿，或學員有迫切開設進階課程之需求
5. 教師資格限制: 在本校欲開第三門課，必須有參加本縣優質課程選拔獲得甲等(含)以上之課程（以三年內為限）或參加師資培訓課程時數達80小時。

(4)  新課程新老師
1. 定義:近一年內沒在水沙連社區大學(含南投縣社區大學)教師聘用及課程審查會審查通過者
2. 審查方式: 交由教師聘用及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
3. 準備資料: 
(1)水沙連社大新進教師初審查表
(2)水沙連新進教師填寫資料及個人資料表
(3)身分證影本
(4)最高學歷
(5)水沙連社大新進教師初審查表內之相關學經歷證明文件
4. 課程開設條件:學期末課程需求調查、符合水沙連社區大學發展願景之課程、自我推薦或相關人士推薦。


(5)  調降開班人數課程
1. 定義:需調降開班最低人數至10人之班級
2. 審查方式: 交由教師聘用及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
3. 準備資料: 
(1)特殊課程需降低開班限額申請表
(2)課程規劃相關文件
(3)社區回饋報告等
4. 課程開設條件: 
(1)符合「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要點」之補助課程
(2)依本府縣政發展、福利政策、地方產業等推廣之課程
(3)符合本校發展願景之課程
(4)參加本縣優質課程選拔獲得甲等(含)以上之課程（以三年內為限）
(5)具社大在地特色之課程。

(6)  教學點設立
1. 定義:校方無法提供專業場地或需就近於社區開課之課程
2. 審查方式:交由教師聘用及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
3. 準備資料: 
(1)教學點社區民眾需求分析
(2)符合水沙連社區大學發展願景之課程或在地特色課程
(3)開設課程相關規劃文件(含課程大綱)
(4)場地規劃（含借用場地主關機關同意證明書、公共安全證明及其他相關資料）
(5)管理規劃（含行政運作與管理、危機處理等）
(6)經費規劃（含場地費及學員保險費等）。
4. 須具備條件: 
(1)社區大學教學點如非公私立學校、廟宇或公務機關(構)現有之場地，應符合教學使用需求及建築、消防等公共安全之規定
(2) 符合水沙連社區大學發展願景之課程或在地特色課程

第八條： 本審查作業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函文縣政府核備，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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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里社區大學（以下稱甲方）基於教學需要，聘任                  （以下稱乙方）為104年(秋)季班講師，經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第一條：聘任期間：自 105 年 3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聘期屆滿，除經雙方同意續聘外，聘任關係消滅。
第二條：工作內容：
一、認同本社大的成立宗旨，提升社區文化，塑造公民社會。 
二、依本社大行政部門之排定時間、地點及授課規定，於指定期限內完成教授課程並考核學員學習成效。 
三、同意水沙連社區大學教師授課須知並遵守
四、必須參與學校舉辦之各項活動，包含教師座談會、課程與教學研討會、師資培訓、公民素養週活動、社區回饋與成果展等。 
五、不得強迫學員購買非課程所需之教材（含材料）、課堂上不得有販賣商品之行為以及進行任何違法行為。 

第四條：鐘點費發放原則：     
一、班級人數達20人（含）以上，教師得以開課，鐘點費為710元
二、班級人數分別在15、16、17、18、19人，經教師同意鐘點費分別減為400、450、500、550、600元並繳交近一年的文件(教師座談會、課程與教學研討會、師資培訓、公民素養週活動、社區回饋與成果展等)後，得以開課。
三、課程符合「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要點」之補助課程，依本府縣政發展、福利政策、地方產業等推廣之課程，符合本校發展願景之課程，參加本縣優質課程選拔獲得甲等(含)以上之課程（以三年內為限），具社大在地特色之課程者，經教師聘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定後班級人數得降低為10人，鐘點費為710元。
第五條：停補課：乙方於聘約屆滿前，因故須停課或補課時，應至少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 意後辦理，如有違反，因而致甲方發生損害時，應付賠償責任。 

第六條：報到：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時間向聘任單位辦理報到手續。 
第七條：違約責任：
一、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違反本聘約第貳條或相關規定，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者， 即構成違約，得經相關會議決議後解約。甲方若有損害並得請求乙方賠償。 
二、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發生違反刑法事由之一時，視同違約。第八條本聘約如有未竟事宜，依民法有關委任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本聘約書乙式二份，由甲方收執一份（送交教務組存查），乙方收執一份。  
立聘約人    
甲方：水沙連社區大學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大城路169號
代表人：OOO 電     話 ﹕049-2915668（代表號）  

乙方： 
戶籍地址：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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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師聘任 
一、第一階段：徵求新師資及課綱     
本校於課程規劃期間，對外公告徵選新進師資，有意願者提送課程大綱並備妥完整學經歷資料，由本校『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二、第二階段：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會     
通過初審之新進教師應出席『水沙連社區大學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發表課程規劃及課程設計理念，並由審查委員依社大課程規畫之需要、教師授課理念、經驗與背景及專業素養決定是否延聘。 
三、第三階段：正式聘用，分初聘與續聘 
(一)初聘：初聘期一學期，教師需符合本校『最低開課人數』之規定開班授課。 
(二)續聘：本校依據教師表現，決定是否續聘。 

貳、規劃課程 
一、課程大綱 教師依本校公告，每學期於時限內提出下學期課程大綱： 
(一)課程若需繳交材料費，需於課程大綱中先行聲明；並同意學員自行在外購買。 
(二)課程所需輔助教具如投影機、筆記型電腦、手提 CD 音響等，請各教師儘量自備或於上課前 向行政辦公室登記借用，妥善使用並於課後歸還。 

二、課程審查 下列師資需於時限內提出課程大綱，送審查委員會審議： 
(一)新進師資暨課程。 
(二)現任教師欲於下學期新增課程。
(三)現任教師欲於下學期更換課程名稱或課程內容。 
 
參、開課原則 
一、開學前︰
 (一)新學期開學前一週，由本校課務組通知課程選課人數；選課人數達 20 人以上方得開課；
 (二) 班級人數分別在15、16、17、18、19人，經教師同意鐘點費分別減為400、450、500、550、600元並繳交近一年的的文件(教師座談會、課程與教學研討會、師資培訓、公民素養週活動、社區回饋與成果展等)後，得以開課。 
(三) 課程符合「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要點」之補助課程，依本府縣政發展、福利政策、地方產業等推廣之課程，符合本校發展願景之課程，參加本縣優質課程選拔獲得甲等(含)以上之課程（以三年內為限），具社大在地特色之課程者，經教師聘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定後班級人數得降低為10人以上方得開課。 
(四)為避免人數不足而無法開課，請教師們鼓勵學員提早報名。 

二、開學後︰ 
(一)加退選期間： 開學後第一、二週(春、秋季班)為課程加退選期間，加退選後未達20人，無法開課者，加退選期間不計算講師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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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室分配原則：教室分配係以「課程人數」及「課程功能」為主要考量，本校保留教室分配之權利。 

三、教學原則：  
(一)互動原則︰社大授課以共讀、討論、實作為主，教師與學員相互討論、相互啟蒙，寓教學 於師生良好之互動間。 
(二)主體原則︰學員為學習的主體，教師授課內容及語言宜切合其經驗所能接納者，引導學員 討論；授課材料宜多元豐富，避免過分主導，亦勿做太強烈之主觀論述。
 (三)開放原則︰社大為開放學校，歡迎教學交流及授課品質之公共監督，請盡量重視學員修課權益。必要請假時，須事先作妥善安排，並知會行政辦公室。 

四、上課之變更教師請假或調課：教師請假或調課請於一週前告知學員及校方，若臨時發生緊急狀況請 告知本校辦公室及班代表，代為轉達信息。教師因事、病假不克上課時，惟需事先向本校辦公室登錄並補課。 

五、上課記錄 

（一）授課教師於上課中請出席學員簽名，下課後請班代交至本校辦公室。 

六、戶外教學 
（一）因教學之需要，教師可安排戶外教學或參訪，每學期最多4次，行政單位可協助聯繫受訪單位。 
（二）校外教學應於前一星期提書面申請並辦理保險，以維安全，相關費用需班級學員負擔。 
（三）於戶外教學後一周繳交成果報告。

七、社區回饋
（一）因教學之需要，可由教師或學員安排社區回饋之對象或單位，行政單位可協助聯繫受訪單位。 
（二）社區回饋應於前一星期提書面申請並辦理保險，以維安全，相關費用需班級學員負擔。 
（三）於社區回饋後一周繳交成果報告與參與名單。

伍、班級經營 
一、推選班代表：開課後第二週經由讓學員自我介紹，互相認識，並推選該期之班代表，做為學員、教師及行政之橋樑。 
二、準備教具：每週上課前請班代提早到校協助教師準備上課器材。 
三、教材、講義等影印製作：教材如為書籍，建議由班代表統籌詢價購買；如需影印講義，亦請 班代統籌影印事宜。 ※行政辦公室備有影印機提供班級自費使用。 

陸、教師鐘點費  
一、班級人數達20人（含）以上，教師得以開課，鐘點費為710元
二、班級人數分別在15、16、17、18、19人，經教師同意鐘點費分別減為400、450、500、550、600元並繳交近一年的社區回饋報告與社大相關教師座談會出席證明後，得以開課。
三、課程符合「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要點」之補助課程，依本府縣政發展、福利政策、地方產業等推廣之課程，符合本校發展願景之課程，參加本縣優質課程選拔獲得甲等(含)以上之課程（以三年內為限），具社大在地特色之課程者，經教師聘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定後班級人數得降低為10人，鐘點費為710元。


柒、其他事項 
一、國定假日及颱風停課： 
（一）課程如遇國定假日，另外找時間補課。 
（二）颱風來襲時依政府所發佈之公務員是否停止上班上課為依據，教師協調班級補課時間並 到教務組登記發鐘點費。 
二、下課前關閉電燈…等電源並鎖好門窗。最後離開者，協助關閉廁所、走廊及樓梯間之電燈。 

四、本校聯絡資訊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大城路169號。 
電話：（049）2915668  2913-9284 
傳真電話：（049）2915661 
社大網站： 
電子信箱：ntcu.puli@gmail.com 
工作時間：週一至週五下午 2 時至下午 9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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